
(上接B73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

临

2016-018)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奖励基金计提的议案》。根据公司《奖励基金实施管

理办法

(

试行

)

》 的规定

,2015

年度作为奖励基金计提指标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1,521.21

万元

,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为

11.25%,

应计提的奖励基金总额为

1,194.60

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绩效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及高管薪酬的议案》。根据公

司董事会九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

<2015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考核指标和薪酬考核办法

>

的议案》

,

经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确认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综合得分为

103.2

分

,

绩效薪酬发放比例为

109.2%

。

七、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5

年度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5,387,113.86

元

,

母公司净利润为

25,378,357.88

元

,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537,835.79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

540,871,963.50

元

,

年末母公司合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563,

712,485.59

元。公司拟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40,777,597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

(

含税

),

分配

金额为

96,301,087.61

元

,

结余

467,411,397.98

元结转下期。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上述议案已经依法召开的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

,

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其审议和表决程序合规、合法

;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

董事会制定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并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资金需求及未来发展等

各种因素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5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

十一、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

十二、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十三、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

十四、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15

年会计师事务所报酬暨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同意支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

90

万元人民币、内部控制审计费

30

万元人民

币

,

会计师事务所差旅费等费用

,

在合理的标准范围内由本公司按实承担。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公司提供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

聘期为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

会结束之日止

,

建议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该项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

经综合考虑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资信状况、执业经验及其对公司经营发展情况的熟悉程度

,

同意续

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提供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

聘期为自审议本议案的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

同意支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2015

年财务报告审

计费

90

万元人民币、内部控制审计费

30

万元人民币

;

会计师事务所差旅费等费用

,

在合理的标准范围内由本公司按实承担。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16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考核指标和薪酬考核办法

>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分为两部分

,

其中经营业绩部分主要包括财务、项目运营、新增土地储备、专项任

务等指标

,

占考核总分的

80%,

由公司审计部门审核确认该部分考核结果

;

团队胜任能力及职业素养部分包括综合执行能力、战

略推动能力、持续改进能力、学习创新能力、团队建设能力及从业道德建设等指标

,

占考核总分的

20%,

由公司董事会对经营团

队进行综合评价。

十七、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投资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提请股东大会向董事会授权审批额度不超过

135

亿元的房地产投资事项

,

主要包括以公司、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名义进行

的土地摘牌、竞买事项【以相关土地的成交总额

(

含契税

)

为计算标的

,

以资产购买、股权收购等方式获取土地资源的事项除外】

,

期限为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高一轩先生、韩学高先生已回避表决。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临

2016-019)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16

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高一轩先生、韩学高先生已回避表决。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

临

2016-020)

。

二十、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利用闲置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

的公告》

(

临

2016-021)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

二十二、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

临

2016-022)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三、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公告》

(

临

2016-023)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四、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公告》

(

临

2016-024)

。

二十五、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明确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部分条款的议案》。关联董事田振清先生、郝伟亚先生、白云生先生已回避表决。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部分条款的公告》

(

临

2016-025)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六、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的 《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临

2016-026)

。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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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年度)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

(

年度

)

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

同年

4

月

26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

出席监事

3

名

,

亲自出席的监事

3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

刘建华先生主持

,

审议并通过下列决议

: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

临

2016-017)

。

监事会针对此议案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更加公允、

真实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

董事会就本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

,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

临

2016-018)

。

监事会针对此议案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能够更加公允、

真实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

董事会就本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

,

同意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5

年度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5,387,113.86

元

,

母公司净利润为

25,378,357.88

元

,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537,835.79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

540,871,963.50

元

,

年末母公司合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563,

712,485.59

元。公司拟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40,777,597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

(

含税

),

分配

金额为

96,301,087.61

元

,

结余

467,411,397.98

元结转下期。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5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并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

年报编制和审

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

,

所

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七、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并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

季报编制和审议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

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所包

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八、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

条款的议案》

,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北京市

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的公告》

(

临

2016-025)

监事会针对此议案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

本次公司大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

,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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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

,

基于谨慎

性原则

,

公司对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下称“鄂尔多斯项目公司”

)

涉及借款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3,

843.33

万元

,

其中

:2014

年度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8,438.45

万元

,

本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5,404.88

万元。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

起暂停确认鄂尔多斯项目公司借款利息收入

,

暂停确认的利息收入金额为

12,102.64

万元

,

影响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减少

12,

102.64

万元。涉及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暂停确认利息收入相关事宜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公告》

(

临

2015-

019)

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对鄂尔多斯项目公司提供借款余额为

109,590.19

万元

,

公司针对上述债权涉及抵押物聘请专业

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

上述债权提供给公司抵押物评估值为

101,215.74

万元

,

根据相关协议及清偿顺序约定

,

公司应对上述借款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13,843.33

万元

,2014

年度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8,438.45

万元

,

本报告期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5,404.88

万元

,

本报

告期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5,404.88

万元。

单位

:

万元

项目 累计金额 本报告期金额

对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的影响

对鄂尔多斯项目公司提供借款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１３

，

８４３．３３ ５

，

４０４．８８ －５

，

４０４．８８

2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5,404.88

万元

,

计提后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5,404.88

万元。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进行了审阅

,

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是基于谨慎性原则

,

依据充分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

并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目前的资产状况。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阅相关材料认为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

,

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会计原则

,

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进行了核查

,

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能够更加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

董事会就本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

,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经过相关工作及实施的审计程序

,

未发现上述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在所有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或者存在重大的不合理之处。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6-018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概述

为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2015

年末

,

通过对各项存货资

产进行清查

,

公司决定对无锡“鸿墅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情况如下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无锡“鸿墅项目”存货账面原值为

121,685.27

万元

,

由于项目一期主要是洋房和别墅

,

开发成本较大

,

加之房地产市场对该类型物业购买力持续低迷

,

公司经对比目前周边类似楼盘的成交价格及考虑该项目的实际情况等综合

因素进行测算

,

预计该项目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公司按照该项目预计可回收金额扣除已有成本和未来估计发生的成

本费用支出后

,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本期计提

15,650.60

万元

,

累计计提

15,650.60

万元

,

计提跌价准备后存货期末余额为

106,

034.67

万元。

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鸿墅项目”由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无锡嘉仁花园酒店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无锡惠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该项目

位于无锡惠山新城

,

惠源路与堰裕路交汇处。一期已于

2013

年动工、

2014

年二季度开盘销售

,

由于项目一期主要是洋房和别墅

,

开发成本较大

,

加之房地产市场对该类型物业购买力持续低迷

,

公司经对比目前周边类似楼盘的成交价格及考虑该项目的实

际情况等综合因素进行测算

,

预计该项目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公司按照该项目预计可回收金额扣除已有成本和未来

估计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后

,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鸿墅项目”存货账面原值

121,685.27

万元

,

经过测算

,

本次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5,650.60

万元。本次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减少

15,650.60

万元

,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15,650.60

万元。

单位

:

万元

项目 金额 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影响

对无锡鸿墅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１５

，

６５０．６０ －１５

，

６５０．６０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进行了审阅

,

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

并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目前的资产状况

,

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

计信息。

四、独立董事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阅相关材料认为

,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

,

本次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是基于谨慎性会计原则

,

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事项进行了核查

,

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能够更加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

董事会就本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

,

同意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六、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经过相关工作程序及实施的审计程序

,

未发现上述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在所有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或者存在重大的不合理之处。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6-019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

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关联交易风险

:

公司为联合营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可为其正常开展业务提供保障

,

保证公司实现预期经济目标

,

无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况

,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

,

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2015

年度公司为联合营公司提供借款共计

89,534.13

万元

,

提供担保共计

7,800.00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

无。

●

累计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

无。

一、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总体情况

1

、关于对外融资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及资金需求

,

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53.5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上述融资主要用于置换现有

债务、改善财务结构、补充流动资金。信贷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金融机构贷款、委托贷款及协议借款。

2

、关于对参控股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公司

(

含全资子公司

)

预计将为控股子公司

(

及其参控股公司

)

、联合营公司提供借款不超过

131

亿元人民币

,

其中

,

公司

(

含全

资子公司

)

预计对联合营公司提供借款不超过

21.5

亿元人民币。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拟对联营公司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借款利率由年利率

12%

下调到

8%,

利率下调将影响公司

2016

年利息收入减少

2,270

万元、利润总额减少

2,270

万元。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拟对合营公司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鄂尔多斯项目公司”

)

借款利率由年利率

11%

下调到

8%,

借款期限为三年期

,

付息时间为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

(

银行另有约定的除外

),

如到期不能按时偿还本息可以办理延长还本付息时间一次

,

延长期限不超过三年。公司从谨

慎性角度出发

,2016

年度继续暂停确认对鄂尔多斯项目公司借款利息收入

,

按下调后的利率测算

,

继续暂停确认利息收入将影

响公司

2016

年利息收入减少

10,020

万元

,

利润总额减少

10,020

万元。

对联合营公司提供借款详见附表

1

。

3

、关于对参控股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

及其参控股公司

)

、联合营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的担保

)

发生额不超

过

44

亿元

(

含控股子公司及其参控股公司之间相互担保、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

),

其中为联合营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发生

额不超过

15

亿元

,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2

。

具体每笔担保发生的担保期限根据相关正式合同另行约定。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交易对方情况详见附表

3

。

因公司提供借款和担保的联合营公司均属于《股票上市规则》中所规定关联方范围

,

故构成关联关系。关联董事高一轩先

生、韩学高先生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含本次关联交易

,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

,

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提供借款和担保等交易

,

均依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

按照市场价格或双方参照市场协

议价格执行

,

并将以合同的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司提供借款

,

一般情况需要对方提供抵押物

(

联合营公司不动产全部

已抵押给金融机构等特殊情况除外

),

公司根据双方协议价格确定利率水平及付息方式。公司对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

如无特殊

情况则不存在反担保。

四、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联合营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可为其正常开展业务提供保障

,

保证公司实现预期经济目标

,

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

,

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九届十次董事会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

并建议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审批上述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授权期限

为自审议本议案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关联董事高一轩先生、韩学高先生已回避

表决。

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向联合营企业提供借款及担保事项属关联交易

,

具有必要性、合理性

,

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

的原则

,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

,

发表了意见

,

认为

:

公司预计发生的对外融资、提供借

款、对外担保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相关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

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该议

案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15

年度

,

公司为联合营公司提供借款共计

89,534.13

万元、提供担保共计

7,800.00

万元。

七、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690,300.00

万元

,

占公司

2015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348%;

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8,500.00

万元

,

占公司

2015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29%

。

另外

,

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6,000.00

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及控股公司未发生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八、备查文件

1

、董事会九届十次会议决议

;

2

、关于将《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讨论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4

、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意见。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附表

1:

对联合营公司提供借款明细表

单位

:

万元

提供借款对象 提供借款金额 借款利率

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８％

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合计

２１５

，

０００．００

附表

2:

担保情况一览表

单位

:

万元

担保对象 预计最高担保额度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０

，

０００

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无锡惠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合计

４４０

，

０００

附表

3: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单位

:

万元

)

单 位 名

称

京投银泰

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潭柘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北京京投

置地房地

产有限公

司

北京京投

银泰置业

有限公司

北京京投

银泰尚德

置业有限

公司

北京京投

兴业置业

有限公司

北京京投

灜德置业

有限公司

北京京投

兴平置业

有限公司

无锡惠澄

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宁波银泰

对外经济

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礼兴

酒店有限

公司

鄂尔多斯

市京投银

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与 本 公

司关系

公司本部

全资子公

司，持股比

例

１００％

全资子公

司，持股比

例

１００％

控股子公

司的子公

司，持股比

例

５０％

控股子公

司的子公

司，持股比

例

５１％

控股子公

司的子公

司，持股比

例

５１％

控股子公

司的子公

司，持股比

例

５１％

控股子公

司的子公

司，持股比

例

５１％

控股子公

司的子公

司，持股比

例

１００％

全资子公

司，直接与

间接持股

比例

１００％

联营企业，

公司持股

比例

２７．５％

合营企业，

公司持股

比例

４９％

注 册 资

本

７４

，

０７８ ５

，

０００ ２３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１７

，

０５１．６６ ３

，

０００

法 定 代

表人

田振清 高一轩 高一轩 张芳 裘桦 高一轩 刘建红 贾卫平 高一轩 顾荻江 卢宁 范玉章

注 册 地

址

宁波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无锡 宁波 上海 鄂尔多斯

经 营 范

围

房地产开

发、经营及

租赁等

投资管理；

房地产开

发；销售商

品房等

房地产开

发；销售商

品房等

房地产开

发

房地产开

发

房地产开

发

房地产开

发

房地产开

发

房地产开

发、经营

进出口贸

易

建造、经营

及管理宾

馆，物业管

理

房地产开

发、经营

总资产

４２１

，

２６０．９８ ２１

，

９１３．６５ ６３２

，

７１０．５５ ５９２

，

０７９．００ ４８０

，

７３９．６０ ５４５

，

９４４．１８ ５１２

，

３５０．２７ １４９

，

０５８．４２ １１６

，

４９８．２８ １６

，

０１４．７２ １４４

，

２５６．８４ １１１

，

９０８．０５

总负债

２４６

，

２２８．９３ ３４

，

０８８．２７ ５９６

，

０９１．２１ ５６４

，

４４６．８９ ４３３

，

６７２．７７ ４７４

，

９４６．２６ ５１１

，

２０７．５０ １４７

，

０５８．６２ ８５

，

９５４．２８ １５

，

２１８．５４ １６５

，

７２５．３６ １３８

，

３０１．５３

银 行 贷

款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３

，

２３２．４６ 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

，

５００．００ ７８

，

５２０．５７ ０．００

流 动 负

债

１３２

，

９９３．９０ ３４

，

０８８．２７ ５９６

，

０９１．２１ ５６４

，

４４６．８９ ３４６

，

６４３．７９ ４２４

，

９４６．２６ ４

，

２０７．５０ ３５８．６２ ６５

，

９２６．９７ １５

，

２１８．５４ ７４

，

０９０．１６ １３８

，

３０１．５３

净资产

１７５

，

０３２．０６ －１２

，

１７４．６２ ３６

，

６１９．３４ ２７

，

６３２．１１ ４７

，

０６６．８３ ７０

，

９９７．９３ １

，

１４２．７７ １

，

９９９．８０ ３０

，

５４４．００ ７９６．１８ －２１

，

４６８．５２ －２６

，

３９３．４８

营 业 收

入

７

，

１５８．９９ ３５．２３ １０３．２５ －４２８．２９ ２４０

，

００９．３７ ４０５

，

２９１．２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

，

３３３．２８ ２５

，

３７７．１４ ２０

，

３８５．０６ ０．００

净利润

２

，

５３７．８４ －３

，

９９８．７３ １

，

２２０．９２ －２

，

０２４．９２ ２８

，

１０６．８３ ７１

，

６０９．１４ －８４７．２４ －０．２０ －２２

，

２１９．６２ ２２．４３ －１９

，

６１５．００ －１３

，

５４８．９５

影 响 被

担 保 人

偿 债 能

力 的 重

大 或 有

事项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注

:

上述财务指标均为个别报表数据。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数据为拟拆分后的

107

酒店公司个别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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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

及201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否。

●

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

否。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九届十次董事会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额及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授权经营层在审批额度内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

授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董事会结束之日止。关联董事高一轩先生、韩学高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

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

,

认为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关联交易属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

,

交易具有必要性、连续性、合理

性

,

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

,

交易金额预计客观、合理

,

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回避

,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

,

发表了意见

,

认为

:

公司

201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

故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2

、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

单位

:

万元

)

关联交易类别及内

容

关联人

２０１５

年预计金额

２０１５

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租赁 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３４４．０８ ３３６．１１

物业管理及服务 银泰百货宁波海曙有限公司

３５６．３０ ３１７．２６

餐饮、会议、差旅

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 １６４．５１

节约费用支出

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６３．６０

节约费用支出

3

、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及内容

关联人

２０１６

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

２０１５

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租赁 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５６６．３０ １９．２５％ １７０．０５ ３３６．１１ １３．１１％

房租上涨

物业管理及服

务

银泰百货宁波海曙有限

公司

２９８．５０ １６．８５％ ７６．９７ ３１７．２６ １６．９０％

餐饮、会议 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８．４５％ ２７．９５ １６４．５１ ７．５７％

餐饮、 会议、差

旅

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８％ ７．１９ ６３．６０ ２．３６％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方介绍

(1)

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住 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北京银泰中心

C

座

M

层

法定代表人

:

沈国军

注册资金

:86,700

万元

实收资本

:86,7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作

)

成立日期

:1999

年

9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

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

:

住宿、美容美发、洗浴、游泳服务、制售中餐、西餐

(

含荤凉菜裱花

)

、冷热饮、向接受本

公司服务的客人销售酒、饮料

;

零售卷烟、雪茄烟

(

限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北京柏悦酒店分公司经营

)(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18

年

01

月

10

日

);

在项目用地范围内进行房地产开发、租赁、销售

;

房地产信息咨询

;

经营管理酒店、服务性公寓、健身及

游泳池设施、停车场及其他商业设施

;

洗衣、会议等商务服务

;

零售及进出口服装鞋帽、日用品、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家具、香

水、花卉、珠宝首饰、黄金制品、家用电器、钟表眼镜、皮革制品

;

零售通讯设备

;

服装加工。

(2)

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

住 所

:

上海市黄浦区马当路

99

号

1

层

1

室

法定代表人

:

卢宁

注册资本

: 15,915

万美元

实收资本

: 15,915

万美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成立日期

:2002

年

8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

在上海市黄浦区

(

原卢湾区

)

第

107

、

108

号地块内建造、经营及管理宾馆

,

物业管理

,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

酒店管

理、客房服务

,

音乐茶座、音乐餐厅、桑拿、游泳、健身房、餐饮、洗衣服务

,

会议服务

,

打字复印

,

停车场

(

库

)

经营

,

酒

,

饮料

,

附设商场

(

零售

)

。

(3)

银泰百货宁波海曙有限公司

住 所

: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东路

238

号

法定代表人

:

陈晓东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2009

年

3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发、零售

(

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

);

中型餐馆

(

不含凉菜、不含裱花蛋

糕、不含生食海产品

,

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酒类、零售

(

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

)

。针纺织品、服装、日用品、皮革用品、工艺品、金银饰品、家具、通讯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体温

表、血压计、磁疗器具、家庭用血糖分析仪及试纸、医用小型制氧机、手提式氧气发生器、医用脱脂棉、医用脱脂纱布、避孕药、

避孕套、第一类医疗器械、家用电器的批发、零售

;

眼镜配镜

;

摄影

;

照相彩扩

;

礼服出租

;

鞋、箱包、家电的维修

;

服装修改、加工及

干洗

;

商品信息咨询

;

场地出租

;

物业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关联关系介绍

上述关联方介绍中所列公司

,

均属于《股票上市规则》中所规定的关联方范围

,

故构成关联关系。

3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

,

具有一定的规模

,

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

,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上述关联方

2015

年度的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

(

单位

:

万元

)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备注

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７３５

，

４７７．００ ６７

，

３４１．３２ ８５

，

２７９．１８ －１９

，

７９５．２０

未经审计

银泰百货宁波海曙有限公司

８７

，

６２８．９９ ４３

，

４７６．２５ ８０

，

３０５．１３ ６

，

２３９．２６

未经审计

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

１４４

，

２５６．８４ －２１

，

４６８．５２ ２０

，

３８５．０６ －１９

，

６１５．００

已审阅

注

:

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数据为拟拆分后的

107

酒店公司数据。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租赁、物业管理、餐饮会议、住宿等交易

,

均依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

按照市场价格或双

方参照市场协议价格执行

,

其中租赁、物业管理类交易将以合同的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物业服务

,

属公司正常业务

,

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

实现预期经济目标

,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不可避

免的持续存在。

2

、关联方向我公司提供租赁、物业、住宿、餐饮会议服务属公司正常业务

,

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办公和稳定发展。该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将不可避免的持续存在。

上述关联交易坚持公允原则

,

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

,

亦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

、董事会九届十次会议决议

;

2

、关于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讨论的独立董

事事前认可书

;

3

、独立董事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4

、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6-021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闲置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委托理财受托方

:

金融机构

●

委托理财金额

:

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

,

可滚动使用

●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

:

保本理财产品

●

委托理财期限

:

自审议本议案的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一、理财方案概述

为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公司拟在保障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利用闲置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

品

,

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含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

的资金使用效率

,

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增加公司收益。投资保

本理财产品额度

8

亿元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含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

共同循环滚动使用。本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1

、投资额度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含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

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

内

,

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2

、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

,

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用于投资保本理财产品

,

最长期限不超过一年

,

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

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

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3

、投资期限

自审议本议案的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4

、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含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

用于投资理财的资金为闲置资金。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

、投资风险

(1)

公司购买的均为保本型的理财产品

,

能保证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安全

,

不存在亏本风险。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较大

,

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

、针对投资风险

,

拟采取措施如下

:

(1)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总裁在上述额度内审批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由公司财务

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监控

,

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投资保本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

每个季度末对所有理财产品进行

全面检查

,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收益情况

,

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有必要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理财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运用闲置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是在确保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

的

,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及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

、通过投资保本理财产品

,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

四、相关议案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6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九届十次董事会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

并建议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总裁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审批上述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授权期限自审议本议案的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独立董事经审查相关材料

,

认为

:

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规、合法

,

公司在保障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利用闲置

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

,

其风险较低

,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

2015

年度

,

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为

4.79

亿元。

2015

年

12

月理财产品已在

2016

年

1

月收回。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九届十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利用闲置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6-022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原副董事长、原总裁程少良先生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

将其所持有的我公司部分股份

转让给程少良先生。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4

月

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权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

临

2015-013)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

司部分股权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

临

2015-027)

。股份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后

,

程少良先生持有我公司股份

153,929,736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20.78%;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我公司股份

30,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是

我公司第二大股东。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我公司股份

222,279,2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1%;

程少良先生持有我公司股份

153,

929,73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8%;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我公司

股份

37,129,53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

。

为切实反映公司目前实际情况

,

兼顾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拟将现用名称“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京投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

。公司英文名称不变

,

仍为“

METRO LAND CORPORATION LTD

”。公司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

发展战略也未发生重大调整。

2016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名称的议案》。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

相关事项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6-023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

<

章程

>

的议案》。

公司拟变更公司注册名称

,

公司英文名称不变。现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

第一章 总则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现修订为

:

公司注册名称

: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6-024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变更后的证券简称

:

京投发展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证券简称变更的情况

2016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

,

同意公司证券简称由

“京投银泰”变更为“京投发展”。表决结果为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理由

2015

年

,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原副董事长、原总裁程少良先生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

将其所持有的我公司部分股份

转让给程少良先生。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4

月

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权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

临

2015-013)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

司部分股权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

临

2015-027)

。股份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后

,

程少良先生持有我公司股份

153,929,736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20.78%;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我公司股份

30,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是

我公司第二大股东。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我公司股份

222,279,2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1%;

程少良先生持有我公司股份

153,

929,73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8%;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我公司

股份

37,129,53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

。

为切实反映公司目前实际情况

,

兼顾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拟将现用名称“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京投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

发展战略也未

发生重大调整。

为使公司证券简称与公司名称保持一致

,

公司拟将现用证券简称“京投银泰”变更为“京投发展”

,

公司证券代码“

600683

”

保持不变。

三、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还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公司证券简称变

更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

,

待完成公司名称变更事宜后

,

公司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变更证券简称。相关事项能否获得批

准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公司变更后的证券简称启用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6-025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京投公司”

;

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

),

于

2008

年

10

月

,

在银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

于

2009

年

7

月更名为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

下文统一称为“京投银泰”

)

非公开发行股票时

,

认购所发行的股票而成为了京

投银泰第一大股东

(

截至

2016

年

2

月

2

日

,

持股比例为

31%)

。京投公司在成为京投银泰第一大股东的同时

,

按照证券监管等部门的

要求向京投银泰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以下简称“原承诺函”

),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11

日披露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

临

2009-008)

。

京投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向京投银泰出具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的函》

(

以下简称

:

“本函”

),

对原承诺函中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部分条款进行了明确。

一、本次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的原因

鉴于部分地方政府在近几年的土地出让中

,

时有因公益性等原因对参与主体或土地的开发利用进行限制的情形

,

京投公

司为了更好地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

向京投银泰提出

:

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规范性要求

,

以及京投公司原承诺

函继续有效的基础上

,

对原承诺函中关于同业竞争的部分条款进一步明确

,

京投公司可以参与本函所述范围内的京投银泰不

具备开发资格或明确认可不从事的房地产开发类业务。

二、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的具体内容

(

一

)

对原承诺函第

1

条内容明确为

:

“京投银泰将继续依托京投公司在北京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方面的优势和投融资能力

,

做

大做强北京轨道交通站点及沿线房地产开发业务

,

形成核心竞争力。京投银泰是京投公司市场化房地产二级开发业务的唯一

平台

,

京投公司不会从事与京投银泰具有同业竞争的房地产二级开发类业务。”

(

二

)

对原承诺函第

2

条内容明确为

:

“京投公司及京投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

(

参

)

股公司除仅参与京津冀区域的地方政府在土

地出让中对开发主体资格有限制或对土地开发利用有限制条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外

,

亦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

与其他对京投银泰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

以避免对京投银泰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或

间接的业务竞争。”前述“京津冀区域的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中对开发主体资格有限制或对土地开发利用有限制条件的房地

产开发项目”具体包括

:

(1)

京津冀政府土地出让管理部门在土地出让法律文件中对参与主体仅限定为国有独资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

(2)

京津冀政府土地出让管理部门依据有效法律或政策规定以划拨或协议出让方式提供给京投公司及京投公司全资子公

司及控

(

参

)

股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用地、公益事业用地、科技研发用地和工业用地等项目

;

(3)

京津冀政府土地出让管理部门在土地出让法律文件中规定的要求建成后需由开发建设单位整体自持

10

年及以上的商

业、办公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

京投公司应优先通知京投银泰

,

经京投银泰书面明确决定放弃竞争该类项目后

,

京投公司及京投公

司全资子公司及控

(

参

)

股公司方可进行开发经营。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九届十次董事会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市基础设

施投资有限公司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的议案》

,

关联董事田振清先生、郝伟亚先生、白云生先生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大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

,

是对原承诺相关事项的明确和细化

,

为

更好地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有利于防范和解决大股东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类业务时与公司之间存在的同业

竞争问题

,

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

表决时

,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同意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九届五次监事会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北京市基础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的议案》

,

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

本次公司大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明

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

,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

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公告编号:临2016-026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6

年

5

月

18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6

年

5

月

18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银泰中心

C

座

17

层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6

年

5

月

18

日

至

2016

年

5

月

1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４

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

５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

６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奖励基金计提的议案

√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８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９

关于确定

２０１５

年会计师事务所报酬暨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投资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

１２

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３

关于利用闲置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

１４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１５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１６

关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的议案

√

听取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各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2

、 特别决议议案

:

第

3

、

4

、

6

、

7

、

9

、

11-16

项议案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第

3

、

4

、

6

、

7

、

9

、

12

、

13

、

16

项议案

4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第

12

项议案、第

16

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程少良、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5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

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

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

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６８３

京投银泰

２０１６／５／１１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

: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或代理人于规定时间内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

领取会议资

料。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

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

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书面授权委托书。

2

、登记时间

:2016

年

5

月

17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3

、登记地点

: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银泰中心

C

座

17

层

联系电话

:(010)65636622/65636620;

传真

:(010)85172628

六、 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6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４

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奖励基金计提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８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９

关于确定

２０１５

年会计师事务所报酬暨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投资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１２

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３

关于利用闲置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１４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１５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６

关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明确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部分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6-027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现将

2016

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

一、公司主要房地产项目经营情况

指标

当期及同比增长 当年及同比增长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同比

增长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同比

增长

新增房地产储备（万平方米）

０．００ ０．００

不适用

０．００ ０．００

不适用

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８．６４ ２６．０１ －６６．７８％ ８．６４ ２６．０１ －６６．７８％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２．４９ ０．００

不适用

２．４９ ０．００

不适用

签约销售金额（亿元）

１６．６４ ９．４９ ７５．３４％ １６．６４ ９．４９ ７５．３４％

签约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３．１８ ２．５０ ２７．２％ ３．１８ ２．５０ ２７．２％

注

:

表格中所有面积、金额数据

,

均为项目整体面积、金额

,

未按公司权益折算。

二、公司主要房地产出租情况

物业名称 项目种类

可出租面积（平方

米）

出租率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租金收入

（万元）

每平方米租金（元

／

天）

阳光花园 幼儿园

２

，

４３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５０ ０．９４

泰悦豪庭 商铺

２

，

２６４．５３ １００％ ８１．４５ ４．００

华联

２

号楼及中农信商

厦

商用库房

１１

，

７８５．７１ １００％ １６２．３４ １．５３

华联

３

号楼

商铺及购物中心

６

，

５３９．５８ ９３．２６％ ３７５．０７ ６．８３

写字楼

６

，

４６８．５６ ９５％ １６７．７９ ３．０３

由于房地产项目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

,

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

仅供投资者作阶段性

参考

,

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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